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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
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NATIONAL CULTURE GROUP LIMITED
中 國 國 家 文 化 產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45）

補充公告－ 
有關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公告

茲提述中國國家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刊發之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
績公告（「年度業績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年度業績公告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除年度業績公告所披露之資料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向本公司股東及
有意投資者提供以下有關「業務回顧」及「審核委員會」章節之補充資料：

業務回顧

廣告業務

過去幾年，本集團的廣告業務主要側重於中國廣告行業，通過移動設備及其他渠
道（如財經雜誌）提供廣告、設計及其他相關服務，以及提供通訊營銷平台服務。
然而，近年來由於(i)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經濟下行壓力導致企業廣告支出減少；(ii)

互聯網行業監管趨嚴導致廣告支出減少；(iii)消費者信心減退，其中疫情反覆及經
濟低迷導致消費者信心及日常消費下降，亦影響了企業投放廣告的意願；(iv)行業
競爭加劇，各競爭對手間的競爭日漸激烈，價格戰壓縮了整個行業的利潤空間，部
分競爭對手為搶佔市場份額甚至提供免費服務，中國廣告行業收入實際一直處於
下降狀態。因此，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決定將客戶基礎轉
移至香港，而非中國，原因為香港經濟環境相對穩定，消費者信心較強，且媒體環
境多元化。由於本集團現正發展於香港的客戶基礎，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廣告分部產生的收入有所下降。

考慮到本集團於廣告行業有逾10年的經驗及知識，本集團將繼續擴大香港廣告業
務的客戶基礎並分配資源為客戶提供定制服務及產品以提高於香港的市場地位。
本集團將尋求相關潛在機遇，如參與相關類型的展覽或與知名公司合作，提高本
集團的知名度及曝光率以吸引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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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業務

本集團通過經營一個電子商務平台進行電子商務批發業務，該平台為客戶提供不
同型號的二手 iPhone及不同類型部件的選擇。除經營電子商務平台外，本集團在向
供應商採購及購買該等二手 iPhone及部件後，會與客戶協商定價以及若干條款及
要求，並進行測試，包括但不限於外觀及功能測試，同時負責將該等產品及部件包
裝及交付予客戶。就包裝及交付流程而言，本集團可能會根據本集團資源的使用
情況將其外包予第三方。

電子商務業務產生的收入增加乃主要由於二手iPhone及部件的銷售需求有所增加。
該增加的主要原因為 (i)新 iPhone機型發佈週期相當迅速，通常每年都會推出一款
新機型。隨著新機型問世，越來越多的用戶選擇購買最新款的 iPhone，導致上一代
iPhone大量湧入二級市場；(ii)隨著經濟環境變化，部分消費者開始更加注重性價
比，並更傾向於購買二手 iPhone，該頗具成本意識的消費行為增加了對二手 iPhone

的需求；及 (iii) iPhone的維修成本相對較高，導致部分手機批發商轉而從二級市場
尋找替代部件，進而增加了對 iPhone部件的需求。

鑒於電子商務業務需求日益增長，本集團將繼續分配資源為客戶提供定制服務及
產品以提高於香港的市場地位。此外，為迎合市場需求，本集團將繼續定期審閱電
子商務業務的產品組合。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業績、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編製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
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之相關審核及財務申報事宜。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年度業績公告的其餘內容保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國國家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孫薇

香港，二零二四年七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發表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孫薇女士及滿巧珍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廖廣生先生、王妙君女士及王玉潔女士組成。


